
臺北市政府 114.01.20 府訴二字第 1136087014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訴願人因違反動物保護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動保救字

第 11360335381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 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原處分機關於民國（下同）113 年 9　月間接獲民眾通報案外人○○○（下稱○君）

涉違法販賣貓隻，並提供購買貓隻對話紀錄（下爭系爭對話紀錄）予原處分機關。原

處分機關依系爭對話紀錄，於 113　年 9　月 21 日派員至本市萬華火車站與○君會

面，發現○君攜帶貓隻 5　隻（皆未絕育亦未施打晶片，下稱系爭貓隻）至現場供挑

選。原處分機關乃以 113 年 9　月 24 日動保救字第 11360324981 號函請○君陳述

意見，經訴願人陪同○君於 113　年 10 月 4　日至原處分機關陳述意見，訴願人表

示其係屏東縣特定寵物業者「○○○○○館」之專任人員，○君為其員工，協助清理

貓舍及運送貓隻至購買店家等。原處分機關並查得訴願人及○君在本市皆未申請經營

特定寵物買賣業之許可，○君在系爭對話紀錄中，提供貓隻相關訊息供買家挑選，已

構成買賣特定寵物契約之要約，嗣○君基於訴願人授權將本應位在屏東縣營業場所內

之貓隻帶至本市續行交易，審認訴願人與○君未申領特定寵物業許可證而擅自經營貓

隻買賣，違反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25 條之 2　第 1　項、

第 2　項、第 33 條之 1　第 3　項及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等規定，以 113

年 10　月 14 日動保救字第 11360335381 號函（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

同）20 萬元罰鍰、命其立即停止營業並沒入系爭貓隻及令其接受動物保護講習 3 小

時課程。原處分於 113 年 10 月 17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3 年 11 月 5　日

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動物保護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第 3　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

　　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五

　　、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第 2

　　2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任何人不得販賣特定寵物。但申請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並依法領得營業證照之業者，得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

　　買賣或寄養……。」「前項特定寵物之種類、繁殖場、買賣或寄養業者應具備之

　　條件、設施、專任人員、申請許可之程序、期限與換證、撤銷或廢止許可之條件

　　、寵物繁殖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25 條之

　　2　 規定：「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許可

　　，擅自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場、買賣或寄養業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停止營業；拒不停止營業者，按次處罰之。前二條之行為人所

　　飼養之動物、前項供繁殖或買賣之特定寵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沒入

　　之。」第 33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或依第二十五

　　條至第三十一條經判決有罪、緩起訴或處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令其接受部分課程於動物收容處所參與實作之動物保護講習；其方式、內容、時

　　數、費用收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

　　之資力。」

　　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1　條規定：「本辦法依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規定：「適用本辦法之特定寵物種類為

　　犬、貓。」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許可經營特定寵物業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三、載明營業場

　　所名稱、地址、面積之位置圖及平面配置圖。……」第 7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　款規定：「第五條第一項申請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合於規

　　定者，發給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前項許可證應記載下列事項：一、營業

　　場所名稱、地址及面積。」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之許可證記載事項有變更時，應於變更之日起一個月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

　　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但負責人、營業場所之地址或

　　面積變更，應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動物保護講習辦法第 1　條規定：「本辦法依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

　　十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一、講習：指依本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接受包括部分課程於動

　　物收容處所參與實作之動物保護課程，即包含講授及動物保護實作。」第 4　條

　　第 1　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三項規

　　定，令學員接受包括講授及動物保護實作合計達三小時以上之講習，並於處分書

　　載明下列事項：一、應完成講習之時數。……」



　　農業部 113 年 9　月 30 日農護字第 1130238835 號函釋（下稱 113 年 9　月

　　30　日函釋）：「主旨：有關貴處函詢『在營業場所外之其他處所經營特定寵物

　　業』適用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之疑義案……說明……二、查動物保護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許可，……得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養……』，另查特定寵物業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負責人、營業場所

　　之地址或面積變更，應依第 5　條第 1　項規定重新申請許可。』。是以，特定

　　寵物業許可證所載之營業場所地址僅限於原申請營業場所……倘特定寵物業者於

　　非原申請許可場所經營特定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行為，自可依法查處……三、

　　所詢特定寵物繁殖或買賣業者攜登記於該業者名下之特定寵物至非經許可之其他

　　處所（包含寵物展攤位）是否有違反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一節，基於本法

　　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之立法意旨，本法第 22 條所規範經營特定寵物買賣之

　　特定寵物業，所謂『買賣』不僅偏限於達成買賣合意而言，從契約之要約、締結

　　至履行，買賣行為之各階段均屬本法規範對象，始可能有效達成其規範目的……

　　。」

　　臺北市政府 96　年 7　月 9　日府建三字第 09632294601 號公告：「……公告

　　事項：一、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建設局（自 96 年 9　月 11 日起更名為產

　　業發展局）所屬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自 99 年 1　月 28 日起更名為臺北市

　　動物保護處），以該所名義執行之。（一）動物保護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三）寵物業管理辦法（98　年 1　月 19 日修正為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中有

　　關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對話紀錄可證實訴願人和○君無立即販售貓隻之意，遂提出

　　是否願意鑑賞，嗣雙方在萬華火車站鑑賞，在未完成買賣行為下遭原處分機關裁

　　處；訴願人將貓隻送往他處供其他業者或消費者挑選以繼續或完成交易之情形，

　　買賣特定寵物業有以此為常態；訴願人無立即販售之意，未完成價金及商品交付

　　，亦未完成「買賣」行為，難論該當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販賣」行

　　為；原處分機關僅考量訴願人之受責難程度，未考量及調查訴願人之學歷、資力

　　等，逕行開罰相當於半年薪餉，未依職權調查及注意對當事人不利事項，行政調

　　查諸多瑕疵，難謂合法；原處分機關命訴願人應立即停止營業，然未註明停止營

　　業範圍，範圍將自臺北擴及屏東的貓舍，已逾越原處分機關之管轄權，請求撤銷

　　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未取得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即擅自於本市買賣貓隻，有系爭對話紀錄、

　　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0 月 4　日分別訪談○君、訴願人之陳述意見紀錄等影本



　　附卷可稽。

四、惟按任何人不得販賣特定寵物，但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並依

　　法領得營業證照之業者，得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養；未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許可，擅自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場、買賣或寄養業者，處 10 萬

　　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停止營業；拒不停止營業者，按次處罰之；

　　主管機關應令其接受動物保護講習；供買賣之特定寵物，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沒入之；上開特定寵物種類為犬、貓；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5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項、第 33 條之 1　第 3　項、特定寵物業管理

　　辦法第 2　條定有明文。又特定寵物業許可證應記載營業場所地址；營業場所之

　　地址變更，應依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重新申請許可；特定

　　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8　條第 1　項但書亦有明文。

　　復按特定寵物業許可證所載之營業場所地址僅限於原申請營業場所，倘特定寵物

　　業者於非原申請許可場所經營特定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行為，自可依違反動物

　　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查處；又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第 1　項所謂買賣不僅偏限於

　　達成買賣合意而言，從契約之要約、締結至履行，買賣行為之各階段均屬本法規

　　範對象，始可能有效達成其規範目的；有農業部 113　年 9　月 30 日函釋意旨

　　可稽。

五、本件原處分機關係以訴願人及○君未領得經營特定寵物買賣業許可而於本市從事

　　特定寵物買賣，分別裁處訴願人及○君；惟依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0 月 4　日

　　訪談訴願人之陳述意見紀錄影本記載略以：「…… 2. 問：本處於近日接獲通報

　　，○○○君（○君）有販賣貓隻的情事，通報人同時提供下列事證（見下方附圖

　　）。○君於 113　年 9　月 21 日並與買家約定並攜帶欲販賣之貓隻至本市萬華

　　火車站（以下稱現場）會面。請問本案與您有何關聯？……答：我是○君的朋友

　　，也是雇主。在貓咪的銷售的部份，她擔當運送人的角色……自從認識她以後，

　　我們就會請她親送，一開始大概一年一、兩張單，後來就比較多，近期約一年比

　　較頻繁……她另外還有清理貓舍及餵食的工作。她是算時薪……這五隻貓是我擔

　　任專任人員的貓館所繁殖的……本案因為○君接到對方的訊息，她問我有沒有貓

　　咪可以出售，我就跟她說剛好有一批貓咪……對方是 xx私訊連絡○君的 xx帳號以

　　後，因為她那時候在屏東，所以她拿手機給我看並且詢問我，我就授權○君及跟

　　她說如何回復…… 2. 問：請說明您是何家業者，及提供相關資料。答：我是屏

　　東的○○○○○館，我是專任人員，負責人是○○○，是我親妹妹。許可證字號

　　是 xxxxxxxx……」上開陳述意見經訴願人簽名在案。顯示訴願人係屏東特定寵物

　　業「○○○○○館」之專任人員，○君為其員工，負責人是○○○，為訴願人之



　　胞妹，系爭貓隻是該貓館所繁殖。復依卷附○○○○○館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影本

　　所載，該業者營業場所地址在屏東縣，專任人員為訴願人，經營業務項目包括繁

　　殖、買賣、寄養。則訴願人及○君究係以自己名義經營貓隻之買賣？抑或係以員

　　工身分為「○○○○○館」執行貓隻買賣業務？質言之，本件違規行為之行為人

　　究為何人？容有再予釐清確認之必要。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

　　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 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　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王　士　帆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周　宇　修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